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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资金募集、管理合法合规承诺函

一、本申请人现就私募投资基金的业务开展合规性承诺如

下：

于变更之日起两个月内提交法定代表人基金从业资格证明。

逾期未提交则不开展需批准许可的金融、投资类业务，并在区金

融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指导下变更企业名称和经营范围，合规

经营。

二、本申请人现就私募投资基金的资金募集事宜承诺如下：

（一）向合格投资者
1
募集资金，单只私募投资基金的投资

者人数累计不得超过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、《公司法》和《合伙企

业法》等法律规定的特定人数；投资者转让基金份额的，受让人

应当为合格投资者且基金份额受让后投资者人数应当符合规定，

不得进行拆分转让。且本申请人已自行（或委托第三方机构）进

行风险评级，向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相匹配的投资者推

介；投资者的投资资金来源合法，不存在汇集他人资金投资的情

[1]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，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

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标准的单位和个人：（1）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；（2）

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。或者为：（1）

社会保障基金、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，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；（2）依法设立并在基

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；（3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；

（4）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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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。

（二）每个投资者的认缴单个私募投资基金的出资金额不得

低于 100 万元。

（三）募集资金仅面向特定对象，未向合格投资者之外的单

位和个人募集资金，未通过报刊、电台、电视、互联网等公众传

播媒体或者讲座、报告会、分析会和布告、传单、手机短信、微

信、博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，向不特定对象宣传推介。

（四）已向投资者提示投资风险，投资者已如实填写风险识

别能力和承担能力问卷，如实承诺资产或者收入情况；与投资者

签订的所有法律文件（包括口头）均未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

者承诺最低收益、固定收益等。

（五）与高新区内符合条件的托管机构签订托管协议，由托

管机构托管募集的资金，不存在以自然人账户及私募投资基金以

外的其他账户募集资金等情况。

（六）资金募集完毕后 20 个工作日内，应当向中国基金业

协会申请办理备案手续。

三、本申请人现就私募投资基金的投资运作事宜承诺如下：

（一）本申请人管理的不同类别的私募投资基金，坚持专业

化管理原则，建立了防范利益输送和利益冲突的机制。

（二）本申请人及从业人员，不存在下列行为：

1、将其固有财产或者他人财产混同于私募投资基金财产从

事投资活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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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不公平地对待其管理的私募投资基金财产；

3、利用私募投资基金财产或者职务之便，为本人或者投资

者以外的人牟取利益，进行利益输送；

4、侵占、挪用私募投资基金财产；

5、泄露因职务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，利用该信息从事或

者明示、暗示他人从事相关的交易活动；

6、从事损害私募投资基金财产和投资者利益的投资活动；

7、玩忽职守，不按照规定履行职责；

8、从事内幕交易、操纵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交易活动；

9、法律、行政法规和证监会、中国基金业协会规定禁止的

其他行为。

（三）本申请人将严格按照基金合同（章程、合伙协议）的

约定，如实向投资者披露私募投资基金的投资活动、资产负债、

投资收益分配、私募投资基金承担的费用和业绩报酬、可能存在

的利益冲突情况以及可能影响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其他重大信息，

不得隐瞒或者提供虚假信息。

本申请人保证全体高级管理人员遵守上述承诺，以上承诺,

同意在信用网站上公示。




